115年度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調查專業人員培訓計畫
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推薦申請表(115.04.10編)
	姓名
	
	性別
	□男；□女

	身分證字號
	(僅供辨識是否為本會會員身分用途)


	email
	

	服務機關
正式全銜
	
	職稱
	

	通訊地址
	

	服務機構地址
	

	連絡電話
	市話(含分機)
	

	
	行動電話
	

	飲食習慣
	□葷；□素

	培訓資訊
	6/3(三)+6/4(四)+6/5(五)
地點位於 臺南台糖長榮酒店

	
	接駁車
	□需要；□不需要

	
	住宿
(二人一間)
	□需要；□不需要

	
	是否參加晚宴
	□只參加6/3(三)；□只參加6/4(四)
□兩天都參加；□皆不參加

	注意事項，詳閱後確認無誤請將□更改為■

	□
	報名人員基本資訊請確實填寫，俾利國教署更新聯絡資訊，以利日後寄送相關公文文書或訊息之用。倘填寫聯絡資訊闕漏、錯誤、資料不全或不實，致相關資訊無法傳達或影響錄取資格，請自負責任。

	□
	報名人員審慎評估報名場次，恕不接受人員報名截止或錄取公告後場次異動或自行調整錄取人員。

	□
	錄取人員請依錄取場次參訓，請勿擅自調整錄取場次或將名額轉讓予其他人員，倘經查證屬實，將取消錄取資格，且不予核發相關人員研習時數，並列為國教署辦理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相關研習錄取資格之審查評估因素。

	□
	本研習不開放現場報名或旁聽，未錄取或未報名者，請勿前往現場要求報名、旁聽及領取研習手冊。

	□
	為避免培訓資源浪費，於開課日期前7個工作天有不克參加者，請填寫請假/放棄錄取單並親筆簽名，電子郵件寄送掃描檔至ntt9048@ntsh.ntct.edu.tw放棄錄取資格，以利後續備取作業；非研習現場請假者，亦同。若未落實執行者， 並列為國教署辦理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相關研習錄取資格之審查評估因素。

	□
	錄取人員填寫請假/放棄申請請審慎評估，申請後不予受理撤銷/恢復資格申請

	□
	本計畫為教育進修活動，由本署委託承辦單位辦理，提供高鐵站往返研習地點之交通接駁、膳食及住宿(相關經費由本署補助經費支應)，研習住宿以雙人房為原則，倘有空餘房間，經承辦單位公告數量後，始得登記更換房型，並由更換房型者補繳住宿費差額；倘有特殊需求(如升等住宿、訪客、攜帶家眷陪同食宿、指定停車位、特殊要求…等)，請參與研習者自行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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